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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10B條而作出。

承董事會命
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黃朝全
公司秘書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曹培璽（執行董事） 岳 衡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黃 堅（非執行董事） 徐孟洲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王永祥（非執行董事） 劉吉臻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米大斌（非執行董事） 徐海鋒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郭洪波（非執行董事） 張先治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程 衡（非執行董事）
林 崇（非執行董事）

中國 •北京
2018年10月24日

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同意将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意见 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

《关于设立华能盛东如东海上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山东公司

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项下所述的关联交易准备的相关说明和其他相关文

件后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给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

岳衡、徐孟洲、刘吉臻、徐海锋、张先治   

2018 年 10 月 23 日 


